内蒙古自治区煤炭经营资格年检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煤炭经营监督管理，规范煤炭经营秩序，保护煤炭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合法权益，依据《煤炭经营监管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炭经营监管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实用于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颁发的煤炭经营资格证，在内蒙古自治区辖区内从事煤炭经营的企业。
第三条  煤炭经营资格年度检验（以下简称年检），是指煤炭经营资格监管部门根据煤炭经营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和实际经营状况，对煤炭经营资格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的监督管理制度。
第四条  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为煤炭经营资格年检时间。在年检时间内企业应当向属地煤炭经营资格监管部门提交年检材料。企业应当对其提交的年检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当年准入的煤炭经营资格，自下一年度起参加年检。
第五条  自治区煤炭经营资格年检需经过盟市初检和旗县（市、区）现场核实，自治区煤炭工业局终检。
第六条  年检程序
（一）企业向旗、县（市、区）煤炭经营监管部门领取年检表，或从网上下载年检表；
（二）企业向旗、县（市、区）煤炭经营资格监管部门提交年检材料；
（三）旗、县（市、区）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受理年检材料，对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完成核查后出具有核查人员签字的核查意见；
（四）旗、县（市、区）煤炭经营监管部门经现场核查后将企业的年检材料及核查意见上报盟、市煤炭经营监管部门，由盟市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初审，并出具初审意见；
（五）盟、市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完成初审后以正式文件上报自治区煤炭工业局终审，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完成终审，终审合格的加盖年检印记，终审不合格的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年检结果在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煤炭网上予以公告。
第七条  年检提交的材料：
（一）填写完备并加盖企业公章的年检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三）煤炭经营资格证副本原件；
（四）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年度煤炭经营量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六）法人及股东情况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七）储煤场地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八）计量、化验设施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九）环保设施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十）现场核查表原件及复印件（须有核查人员签名）；
（十一）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年检表及复印件均为一式四份。
第八条  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齐全、内容完整的，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应当受理，并出具受理书面通知书。
提交的年检材料不齐全或者内容不完整的，煤炭经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并出具载明不予受理理由的书面通知书。
第九条  煤炭经营资格年检实行集中审查制度，各级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部门的审查工作，需要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第十条  煤炭经营监管部门对企业年检材料主要审查下列内容：
（一）提供的营业执照是否合法有效；
（二）煤炭经营资格证是否合法有效，是否与营业执照登记内容相符；
（三）法人和股东是否有变化，有无转让、转借、买卖和涂改证件等现象；
（四）煤炭经营量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五）煤炭经营场地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在规划区内经营煤炭；
（六）注册资本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七）计量、化验设施是否经过检测有效；
（八）环保设施是否齐全，符合规定要求；
（九）其它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十一条  企业不按规定参加年检的，按自动放弃煤炭经营资格，予以注销煤炭经营资格。
第十二条  年检分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个档次。
（一）达到以下条件的，为年检合格：
企业提交的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所有材料均合法有效，且批发企业年度煤炭经营量达到5万吨以上，煤炭主产区和主要集散地的零售企业年度煤炭经营量达到3万吨以上，农、林、牧等非集散地的煤炭零售企业及民用型煤加工企业年度煤炭经营量达到1000吨以上，煤炭洗选、干燥等加工企业年度经营量达到60万吨以上。
（二）达到以下条件的，为年检基本合格：
企业提交的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所有材料均合法有效，年度煤炭经营量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60％以上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年检不合格:
1、营业执照过期或无效的；
2、转让、转借、买卖和涂改煤炭经营资格证的；
3、注册资本达不到准入条件的，或股份转让超过70％的；
4、年度煤炭经营量低于本条第一款规定60％的；
5、无环保设施，严重污染环境的；
6、储煤场在规划区以外且拒不搬迁的；
7、有偷税、漏税及诈骗等不良记录行为的；
8、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三条  年检不合格的，要取消煤炭经营资格。
第一年为年检基本合格，第二年仍为年检基本合格的，按不合格处理，取消煤炭经营资格。
第十四条  煤炭经营资格年检不收取任何费用。禁止任何部门利用年检乱收费和搭车收费。
第十五条  每年年检前，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将在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煤炭网发布提示公告。年检结束后，将年检结果在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煤炭网予以公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内蒙古自治区煤炭经营资格年检办法》（内煤行规字〔2003〕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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